
二五四、行政法與行政救濟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 考 試 司法行政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掌握與運用行政法之基本概念與法律原則。

二、理解行政組織法及公務員法。

三、掌握行政作用法（含行政程序之功能與制度）。

四、理解與運用行政制裁與行政強制執行制度。

五、理解行政爭訟制度。

六、理解國家賠償與損失補償制度。

命 題 大 綱

一、行政法之基本概念及原則

（一）公法與私法事件之區別

（二）行政法之法源

（三）行政法之法律原則

（四）不確定法律概念與裁量

（五）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

二、行政組織法

（一）行政組織之類型

（二）行政機關之管轄

（三）地方制度及其法制

（四）公物法

（五）公務員之概念及種類

（六）公務員之法律關係

（七）公務員之懲戒及懲處

（八）公務員之保障與救濟

三、行政作用法

（一）行政命令

（二）行政處分

（三）行政契約

（四）行政事實行為

（五）政府資訊公開

（六）行政罰

（七）行政執行

（八）行政程序

四、行政救濟法

（一）訴願

（二）行政訴訟

（三）國家賠償及損失補償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

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八、民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 考 試
財稅行政、法制、智慧財產行政、財稅

法務、司法行政

公 務 人 員 升 官 等 考 試 薦 任 升 官 等 考 試
法制、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消費

者保護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財稅行政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財稅行政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財稅行政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行政執行官、公設辯護人、公證人、司

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法院書記官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財稅行政、關稅法務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材料管理、運輸營業

專 業 知 識 及 核 心 能 力

一、了解民法的基本概念及理論基礎。

二、民總部分重在了解權利主體、客體及法律行為等一

般問題。

三、債法重在各種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

四、物權部分重在各種物權及物權法之原則及問題。

五、親屬及繼承法部分重在婚姻及親子關係如何建立，

以及其間之各項權利與義務，包括扶養及繼承。

命 題 大 綱

一、總則編

（一）法例

（二）人

（三）物

（四）法律行為

（五）期日及期間

（六）消滅時效

（七）權利之行使

二、債編總論

（一）債之發生

（二）債之效力

（三）多數債務人債權人

（四）債之移轉

（五）債之消滅



三、債編各論

（一）買賣

（二）贈與

（三）租賃與借貸

（四）勞務契約

（五）合夥

（六）保證與人事保證

（七）其他有名契約(含旅遊、合會)

四、物權編

（一）通則

（二）所有權

（三）用益物權

（四）擔保物權

（五）占有

五、親屬編

（一）通則

（二）婚姻

（三）父母子女

（四）監護(含未成年監護與成年監護及輔助)

（五）扶養

六、繼承編

（一）遺產繼承人

（二）遺產之繼承

（三）遺贈與遺囑(含特留分)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

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八三、刑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 考 試 法制、司法行政

公 務 人 員 升 官 等 考 試 薦 任 升 官 等 考 試 法制、矯正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公設辯護人、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

組、法院書記官、檢察事務官偵查實

務組、觀護人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律實務組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法律廉政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刑法法律概念與犯罪事實的基本知識。

二、理解法律廉政、法制業務所涉及刑法之規定與原則，並從具體

案例中，奠定未來處理業務所須具備之基礎知識。建立二者之

間法學的關連性。

三、培養法制工作者在處理各機關業務是否涉及刑法相關事項之知

識，並進行預防、發掘及處理所需之刑法相關內容。

四、培養廉政工作者在處理各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事項時有關預防、

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處理有關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維護事項

及監獄犯人之通訊監督等所需之刑法相關知識。

五、將刑法之規定與觀念運用於法制或廉政相關業務之處理。

六、具備處理法制或廉政業務具體案例所須之刑法知識。

七、理解具體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刑法規定之相關要件及

制裁效果。

命 題 大 綱

一、刑法的基本原理原則

二、刑法總則

（一）法例

（二）刑事責任

（三）未遂犯

（四）正犯與共犯

（五）刑

（六）累犯

（七）數罪併罰

（八）刑之酌科及加減

（九）緩刑

（十）假釋

（十一）時效

（十二）保安處分



三、刑法分則

（一）瀆職罪

（二）妨害公務罪

（三）妨害投票罪

（四）妨害秩序罪

（五）脫逃罪

（六）藏匿人犯及湮滅證據罪

（七）偽證及誣告罪

（八）公共危險罪

（九）偽造貨幣罪

（十）偽造有價證券罪

（十一）偽造度量衡罪

（十二）偽造文書印文罪

（十三）妨害性自主罪

（十四）妨害風化罪

（十五）妨害婚姻及家庭罪

（十六）褻瀆祀典及侵害墳墓屍體罪

（十七）妨害農工商罪

（十八）鴉片罪

（十九）賭博罪

（二十）殺人罪

（二十一）傷害罪

（二十二）墮胎罪

（二十三）遺棄罪

（二十四）妨害自由罪

（二十五）妨害名譽及信用罪

（二十六）妨害秘密罪

（二十七）竊盜罪

（二十八）搶奪強盜及海盜罪

（二十九）侵占罪

（三十）詐欺背信及重利罪

（三十一）恐嚇擄人勒贖罪

（三十二）贓物罪

（三十三）毀棄損壞罪

（三十四）妨害電腦使用罪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

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八四、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 考 試 法制、司法行政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壹、民事訴訟法

一、了解民事訴訟起訴前、程序中、判決效力及救濟程序之

基礎知識。

二、就法制業務與民事訴訟法規相關聯層次加以確認，並從

具體案例建立二者之間法學的關連，奠定未來業務處理

所須具備之基礎知識。

三、綜合分析、理解憲法訴訟權之保障與紛爭處理制度相關

連之知識。

四、具備處理具體案例所須之民事訴訟法知識及運作紛爭

處理程序之能力。

五、具備民事訴訟法基本法理之分析能力，並將民事訴訟法

法律規定與觀念運用於法制人員相關業務之處理。

貳、刑事訴訟法

一、了解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之內容。

二、理解法制業務所涉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與原則，並從具

體案例中，奠定未來處理業務所須具備之基礎知識。建

立二者之間法學的關連性。

三、培養法制工作者在處理各機關業務是否有涉及刑事訴

訟法相關事項之知識，並進行預防、發掘及處理所需之

刑事訴訟法相關內容。

四、將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與觀念運用於法制相關業務之處

理。

五、具備處理法制業務具體案例所須之刑事訴訟法知識。

六、理解具體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訴訟法上所賦予的相

關之權利，並有能力為有效的解釋與溝通。

命 題 大 綱

一、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二、民事訴訟法總則

（一）法院

（二）當事人

（三）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及訴訟費用

（四）訴訟程序



三、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
（一）通常訴訟程序
（二）調解程序
（三）簡易訴訟程序
（四）小額訴訟程序

四、民事訴訟上訴審程序
（一）第二審程序
（二）第三審程序

五、民事訴訟抗告程序
六、民事訴訟再審程序
七、民事訴訟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
八、民事訴訟督促程序
九、民事訴訟保全程序
十、民事訴訟公示催告程序
十一、民事訴訟人事訴訟程序

（一）婚姻事件程序
（二）親子關係事件程序
（三）禁治產事件程序
（四）宣告死亡事件程序

十二、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理原則
十三、刑事訴訟法總則

（一）法例
（二）法院之管轄
（三）法院職員之迴避
（四）辯護人、輔佐人及代理人
（五）文書
（六）送達
（七）期日及期間
（八）被告之傳喚及拘提
（九）被告之訊問
（十）被告之羈押
（十一）搜索及扣押
（十二）證據
（十三）裁判

十四、刑事訴訟第一審
（一）公訴
（二）自訴

十五、刑事訴訟上訴
（一）通則
（二）第二審
（三）第三審

十六、刑事訴訟抗告
十七、刑事訴訟再審
十八、刑事訴訟非常上訴
十九、刑事訴訟簡易程序
二十、刑事訴訟協商程序
二十一、刑事訴訟執行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

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